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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事件：国务院总理李强 3月 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任务时

提出，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点评：

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完善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政策，实施重点行业提

质降本降碳行动，深入推进零碳园区和工厂建设。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

金，培育氢能、绿色燃料等新增长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绿

色燃料”，并将其与氢能并列作为新增长点，标志着以绿氨、绿色甲醇、

可持续航空燃油（SAF）、生物质燃料为核心的替代能源体系，正成为

补齐交通、航运、航空等难减排领域降碳短板的关键力量。

 绿色燃料的战略价值显现，推动绿色燃料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在当前国

际地缘政治复杂多变、传统油气价格波动加剧的背景下，绿色燃料的战

略价值显现。近日，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绿色燃料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

深入研判绿色燃料产业发展前景。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发展绿色燃料

产业的重要意义。发展绿色燃料产业有利于替代石油、保障能源安全，

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促进绿色发展，有利于促进新能源非电利用和消纳、

增强发展新动能，是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向。会议强调，

要因地制宜、统筹施策，推动绿色燃料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要坚持系统

谋划，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坚持试点先行，探索形成产业科学发

展模式；坚持创新引领，不断提升产业发展竞争力；坚持优化环境，有

力支撑产业规模化发展；坚持需求牵引，统筹国际国内市场。

 绿色燃料产业化加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绿色动能。根据《势银绿色

液体燃料产业发展蓝皮书（2025）》，供给端，截至 2024年底，我国

绿氨、绿色甲醇和 SAF项目则分别为 119个、165个和 45个；从项目

规模来看，我国绿氨、绿醇和 SAF 的潜在产能(含规划、在建和建成)
分别为 2017.49万吨/年、5257万吨/年和 800万吨/年。需求端，绿氨、

绿色甲醇及 SAF的应用领域涉及化工、电力、交通(汽车、航运和航空)
等诸多场景，为全球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做出贡献。以绿氨为例，其国内

市场中短期发展由工业和农业脱碳用氨需求带动，2030年后能源领域

的用氨需求起量，并逐渐成为主流市场。截至目前，我国氢能产业规模

稳居全球第一，2025 年产量超 3700 万吨，其中绿氢产能超 25 万吨/
年，电解槽等核心装备制造能力跃居世界前列。绿氢应用正由交通示范

向炼化、化工、冶金等高耗能行业深度渗透，有效支撑工业脱碳，同时

作为柔性负荷为电网调峰提供支撑。截至 2025年底，全国规划风光制

氢项目达 860 个，制氢规模约 1000 万吨/年。我们认为未来随着碳定

价机制完善、技术降本及政策加码，绿色燃料的发展有望在 2030 年后

进入爆发期，为全球碳中和目标提供核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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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从投资机会看，重点关注三个方向：（1）制氢、加氢站等

核心装备制造：建议关注华电科工、华光环能、海鸥股份、冰轮环境；

（2）绿色氢氨醇运营商：建议关注中国天楹、嘉泽新能、吉电股份；

（3）可持续航空燃料（SAF）上下游供应商：建议关注海新能科、ST
嘉澳、山高环能、朗坤科技。

 风险因素：行业竞争加剧风险、政策实施落地存在滞后性、下游需求不

及预期、经济发展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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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Introduction]研究团队简介

左前明，中国矿业大学博士，注册咨询（投资）工程师，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委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

司专家库成员，中国价格协会煤炭价格专委会委员，曾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行业咨询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从事煤炭以及能源相关领域研究咨询十余年，曾主持“十三五”全国煤炭勘查开发规划研究、煤炭工业技术

政策修订及企业相关咨询课题上百项，2016 年 6 月加盟信达证券研发中心，负责煤炭行业研究。2019 年至今，

负责大能源板块研究工作，现任信达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

李春驰，CFA，CPA，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硕士，南京大学金融学学士，曾任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煤炭行

业及公用环保行业分析师，2022 年 7 月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从事煤炭、电力、天然气等大能源板块的研

究。

高升，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采矿专业博士，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二级子企业投资经营部部长、

下属煤矿副矿长，曾在煤矿生产一线工作多年，从事煤矿生产技术管理、煤矿项目投资和经营管理等工作。

2022 年 6 月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从事煤炭、钢铁及上下游领域研究。

刘红光，北京大学博士，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碳达峰碳中和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专

家、所长助理，牵头开展了能源消费中长期预测研究，主编出版并发布了《中国能源展望 2060》一书；完成

了“石化产业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研究，并参与国家部委油气产业规划、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行业碳达

峰及高质量发展等相关政策文件的研讨编制等工作。2023 年 3月加入信达证券研究开发中心，从事大能源领

域研究并负责石化行业研究工作。

郭雪，北京大学环境工程/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双硕士，北京交大环境工程学士，拥有 5年环保产业经验，4

年卖方经验。曾就职于国投证券、德邦证券。2025 年 3月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从事环保行业及其上下游

以及双碳产业研究。

邢秦浩，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电力系统专业硕士，天津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士，具有三

年实业研究经验，从事电力市场化改革，虚拟电厂应用研究工作，2022 年 6 月加入信达证券研究开发中心，

从事电力行业研究。

吴柏莹，吉林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2022 年 7 月加入信达证券研究开发中心，从事公用环保行业研究。

胡晓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硕士，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学士。2022 年 7 月加入信达证券研究开发中

心，从事石化行业研究。

刘奕麟，香港大学工学硕士，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学士，2022 年 7 月加入信达证券研究开发中心，从事石化

行业研究。

李睿，CPA，德国埃森经济与管理大学会计学硕士，2022 年 9 月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从事煤炭和煤矿智

能化行业研究。

李栋，南加州大学建筑学硕士，2023 年 1月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从事煤炭行业研究。

唐婵玉，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学士。2023 年 4 月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从事天然气、电力行业研究。

刘波，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本硕，2023 年 7 月加入信达证券研究开发中心，从事煤炭和钢铁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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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
300 指数（以下简称基准）；
时间段：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

月内。

买入：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15％以上； 看好：行业指数超越基准；

增持：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5％～15％；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基本持平；

持有：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 之间； 看淡：行业指数弱于基准。

卖出：股价相对弱于基准 5％以下。

风险提示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赢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建议投资者应当充分深入地

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并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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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

信达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